其他類-加班及差旅費篇案例5

	項次
	標題
	說            明

	1
	類型
	虛偽記載得請領職務加給之工作時間以詐取不法所得案。

	2
	案情概述
	[bookmark: _GoBack]○員為○○業務主管，係依法令服務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利用職務上機會，將不得請領職務加給工作時間，與得請領職務加給工作時間虛偽加總記載於「作業日誌表」，事後持該日誌按月請領職務加給，致會計人員陷於錯誤，認其確實從事○○作業，同意核撥○○職務加給，致○員獲得不法款項10餘萬元，雖繳回不法所得，然因始終未坦承全部犯行，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歷經3審判決有罪定讞；另有6人未具公務員身分，雖與○員以同樣手法詐欺取得不法款項，惟檢察官審酌渠等已繳回不法所得，無相關前科，且犯後態度良好，爰給予6人緩起訴處分。

	3
	風險評估
	(1)職務加給請領規定宣導不足：
本職務加給依86年、90年相關函釋需以實際從事工作者為支領對象，相關規定於組織改制後仍繼續延用。除○員為改制前即已在職理應知悉請領規定外，餘6人分別於相關函釋下達前後年間到任，恐未確實瞭解相關規定內容，且組織改制後未再進行相關法令宣導，致發生弊案。
(2)同仁誤解行政法令規定：
按規定從事本業務時，應採每組3位人員編制方式進行，其中至少1名待命，且依前述函釋應以「實際從事工作者」為支領對象。換言之，本職務加給請領已排除待命人員為支領對象，惟涉案人員認為只要出勤該勤務者，即均可請領職務加給，嚴重誤解法令。

	4
	防治措施
	(1)加強宣導並強化人員法紀教育訓練：
人事單位針對本職務加給請領資格加強宣導，並加強新進人員教育訓練。
(2)建立標準作業流程:
承辦單位依本項職務加給各相關規定，建立標準作業規範及抽查(核)程序，並據以落實執行。
(3)適時辦理職務輪調:
   承辦單位視現場實際作業人員數量及業務狀況，實施職務輪調作業，避免人員久任再次發生違失。
(4)落實日誌表之登錄及審核機制:
承辦單位執行勤務後，應詳細填載「作業日誌表」並落實審核機制，避免流於形式及資料無從查對。

	5
	參考法令
	(1)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欺取財罪。
(2)刑法第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。
(3)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。
(4)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。
(5)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。
(6)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。




